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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辦理工作人員安全預防教育訓練 社工持續追蹤復原情形及身心

狀況並提供必要之協助

現場人員提供必要處理現場人員實施急救措施

現場人員協助送醫

行政人員紀錄

現場人員評估是否需要送醫

後續處理

1. 事後慰問

2. 辦理保險理賠

3. 進行設施/設備/制度改善措施

結案

建檔

社工召開緊急會議

1. 研商處理原則及步驟

2. 檢討並提出改善方案

社工人員後續追蹤

無需送醫需送醫

事故傷害發生


